
海林市 2018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2018年，

我市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省市财政部门指导下，

不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成效。

一、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保障，健全领导机制。我局成立了以局长

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绩效评价办公室，负责绩效

评价的牵头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形成了局领导亲自挂帅，

职能股室合力共管，预算单位共同参与，项目单位具体实施

的工作机制。

（二）完善制度管理，明确责任分工。为抓好财政预算

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结合省预

算绩效评价的相关办法，先后出台了《海林市关于推进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规程（试行）》、《海林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制度文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文件贯穿了绩效目标编报、审核、批复，绩效运行监控、绩

效评价及再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等各个环节，从制度上保障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进一步完善了绩效评价工



作规程，明确了财政部门、预算部门、项目主管单位、项目

实施单位的职责，细化了财政局各股室之间的分工，为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绩效目标基本实现全覆盖。2018年对全市一级预

算单位开展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填报，对部门预算中

50万元以上的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

支出开展绩效目标填报，同时，将绩效目标随同预算批复和

下达，强化资金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和效率意识。

（四）扩大绩效运行监控范围，对填报绩效目标的部门

预算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运行监控，跟踪查找薄

弱，及时堵塞管理“漏洞”，纠正执行偏差。

（五）全面实施绩效自评。组织一级预算单位开展部门

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组织 20个 50万元以上项目支出单

位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涉及资金 3268万元。

（六）大力推进常规性评价和重点绩效评价。印发

《2018年市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由各股室对 13

个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开展常规性评价，涉及金额 2381.3 万

元。由财政监督股组织开展对 7个部门预算整体支出和 6个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项目资金 886.7 万元。

将评价结果反馈到各预算单位及项目单位，督促预算部门及

时对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提升绩效评价的效果。

二、积极推动扶贫资金绩效管理

为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提高脱贫质量和实现精准脱贫

目标，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资金绩效管理相关要求，



开展对扶贫资金进行绩效管理。对全市 15 项扶贫资金

1836.87 万元开展绩效目标填报、绩效运行监控、并全面实

施扶贫资金绩效自评，并将扶贫资金绩效目标录入扶贫资金

动态监控平台，对扶贫资金预算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加大

扶贫资金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